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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就业扶贫现状、困境及应对建议 

王璋
1
 

（吉首大学 商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就业扶贫是促进贫困人口自我发展，激发内生动力，进而实现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最有效途径之一。

基于湖南省当前就业扶贫实施现状，从湖南省省级就业扶贫政策入手，对湖南省出台的省级就业扶贫政策进行统计

与整理。同时，针对当前湖南省就业扶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就业扶贫 劳动力转移 就业政策 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49.27【文献标识码】A 

1 湖南省就业扶贫现状 

湖南省自 2013年精准扶贫方略提出以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扎实有效地开展了扶贫相关工作。从

中部六省对比来看，在贫困发生率方面，湖南省 2018 年贫困发生率为 1.49%，在中部六省中排第 5 位，但低于全国贫困发生率

1.7%的水平，贫困发生率最低的是安徽省（0.93%），最高的是湖北省（2.4%）。贫困县个数方面，湖南省有国家级贫困县 20个，

排在中部六省第 4位。现存贫困人口方面，湖南省截至 2018 年有贫困人口 105 万，在中部六省排名第 2。目前，湖南省共计有

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 280.9万人，其中有就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 150.1万人中，已转移就业 148.1 万人，其中，省外占58%、

省内县外占 18.8%、县内就近就业占 23.2%，人均月工资达 2600 元。同时，湖南省已建设就业扶贫基地 537 家，其中省级 205

家，市县级 332 家，已吸纳 1.8 万名贫困劳动力就业，已建立扶贫车间 1692 个，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 2.78 万人，针对特殊群

体贫困劳动力设有就业扶持特岗 5.9万个。 

就业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形成贫困人口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路径之一。就业扶贫的优势在于能够以较低的成本

带动贫困户可持续脱贫，且其带动能力较强。国内就业扶贫的专项研究开展较少，多作为一个环节穿插在理论研究中，如汪三

贵、左停等学者将转移就业扶贫与社会保障扶贫作为中国扶贫开发的两条重要途径进行了论述。也有部分学者针对就业扶贫进

行了专项研究，通过调研考察，对就业扶贫的益贫性、重要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还有学者针对具体问题，如就业扶贫与乡村

振兴的关系，如何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发挥就业扶贫良好的益贫效果，对残疾人群体开展就业扶贫的影响因素，就业扶贫的成

效与影响效应等进行了分析。 

2 湖南省就业扶贫政策分析 

2.1 湖南省就业扶贫政策文件描述性统计 

湖南省为解决贫困人口就业中存在的人力资本剥夺与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试图提升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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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人力资本，打通贫困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渠道，形成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长效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通过整理

与就业相关的政策文件（图 1），可以看出，政府对于就业扶贫的重视程度正在逐年递增，2018 年，湖南省出台的省级文件中，

与就业扶贫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共计 18项，平均每月出台 1.5 项。 

 

图 12014—2018 年湖南省省级就业扶贫相关文件 

(a：以季度为单位统计，b：以年份为单位统计） 

 

图 2湖南省出台政策文件分类统计 

其帮扶方式也从仅仅简单地劳动力培训转变为劳动力培训、就业信息平台建设、就业基地建设、完善转移就业渠道多角度、

全方位的帮扶方式（图 2）。图中，其他方案类文件指的是政府管理，绩效考评类的政策文件（如：《关于贯彻落实就业扶贫实施

意见的具体操作办法》，该类文件多是政府加强就业扶贫工作管理。而其他文件主要聚焦就业扶贫中的某一个重点帮扶措施进行

精准设计，强化该类帮扶措施的扶持效果。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就业基地建设类文件，自 2014 年来共计出台 10 项，其次是劳

动力培训类文件，共计出台 5项，深化劳务协作与就业信息平台建设分别为 4项、3项。 

2.2 湖南省就业扶贫政策分类 

与上文中对分类政策得到数据统计相对应，当前湖南省主要实施的就业扶贫帮扶措施主要分为四类，分别为劳动力培训类、

信息平台建设类、深化劳务协作类和就业基地建设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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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湖南省就业扶贫政策作用机制 

2.2.1 劳动力培训类。 

劳动力培训类政策主要是从提升贫困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通过培训劳动力知识、技能水平，使其能够达到招聘企

业的技术要求，同时，通过对“两后生”的教育培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劳动力培训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两后

生”培训。通过以就业为导向，对这部分义务教育完成后却未能继续升学，并有转移就业需求的低龄劳动力开展“定员、定点、

定向、定岗”的免费技能培训，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二是订单式培训。通过与企业的精准对接，根据企业用人的需求，对符

合企业要求的贫困人口进行针对性技能培训。三是弱势群体教育培训。与当地企业合作，为弱势群体如残疾人、留守妇女提供

编织技能培训，并提供简单的手工制品工作。 

2.2.2 信息平台建设类。 

就业信息平台建设主要从促进就业市场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通过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或实体平台的建设，消除就业市场的

信息传递障碍，使贫困人口能够及时收集到最新的就业信息。现湖南省已形成三种就业信息平台。一是网络就业信息平台。通

过就业网站建设，开设政策咨询、就业动态、在线培训、求职招聘、政务办理等栏目，将用工信息与就业扶贫政策及时发布，

使村民能够通过网络关注就业信息动态。二是建立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如新田县在乡镇设立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在行政村建设

劳务保障工作站，一方面对贫困劳动力进行逐一摸底核实登记，另一方面及时传递就业信息，构建全覆盖的就业信息传递机制。

三是劳务经纪人队伍建设。绥宁县积极探索了专业化劳务经纪人模式，聘用专门人才从事贫困劳动力就业指导工作，每位劳务

经纪人负责 100～150 名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指导服务工作，通过定期联系收集劳动力培训意愿，求职情况等信息，实现信息传送

与管理的动态化、职业介绍的常态化。 

2.2.3 深化劳务协作类。 

深化劳务协作主要是通过加强与对口帮扶城市，省内较发达城市，省政府驻一线城市办事处之间的联系，积极开展劳务协

作的项目活动，传导较发达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以湘西州为例，湘西州与济南市人社局在2017 年就签订了《劳务协作扶贫战略

框架协议（2017-2020）》、《2017年劳务合作协议》，除吉首市外7个县人社局均与济南市对口扶持区人社局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与长株潭地区、省政府驻北京、广州、深圳、海南及广东省四个市的人社部门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同时，

湘西州积极举办对应的招聘活动，2017年在湘西州各地与对口城市联合举办招聘会 58场。 

2.2.4 就业基地建设类。 

就业基地与扶贫车间建设主要是从推动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角度出发，在县内提供贫困劳动力就业岗位，实现在家门口就

业。进而一方面，贫困劳动力的就近就业能够有效地减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就业与产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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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实现相互促进，最终实现良性循环发展。如沅陵县积极引导辰州磁电高科、向华电子等企业“把工业车间搬进村”，将劳动

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贫困村，建立扶贫车间，实现产业发展和贫困人口就业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根据实际情况，总体来看，

就业基地普遍存在带贫能力较弱等问题。 

3 湖南省就业扶贫存在的问题 

3.1 湖南省就业扶贫存在“双重失衡” 

“双重失衡”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省内不同县域间就业扶贫开展不均衡，部分就业扶贫典型区域政策执行情况良好，

带来了较好的扶贫带动作用。但仍有大部分地区政策执行力度不足，形式多于实质，没有真正发挥就业扶贫的实际效果。同时，

就业扶贫政策的执行很大程度上依赖县级政府与较发达地区或与相对应的高校、培训机构的有效对接，部分县域对接不足，无

法实现工作上的突破。二是体现为就近劳动力就业与非就近劳动力就业的失衡。湖南省贫困人口省外就业占比 58%，省内外地就

业占比 18.8%，县内就近就业占比 23.2%。贫困劳动力非就近就业比例高达 76.8%，仅有 23.2%的贫困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本

地就业比重严重过低，将加剧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三留守”社会问题，同时，不利于本地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 

3.2 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就业问题 

当前贫困人口良好的就业现状非常依赖政府的有效干预，而政府的大力度的政策性干预在当前精准扶贫的大环境下得以维

持。但政府不可能长久持续地实施高强度的政策干预，否则会带来过多的成本投入与新的社会问题产生。故贫困人口就业存在

不可持续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就近就业人口在较大城市从事低技术水平的简单工作，但在当前经济下行、市

场波动的大环境下，极有可能面临着产业升级、过剩产能淘汰等外部冲击，存在较高的市场风险，容易导致失业。二是本地就

业人口在县内的龙头企业或扶贫基地就业。其就业的稳定性依赖于当地龙头企业与扶贫基地的发展，发展较好的龙头企业与扶

贫基地随着产业的进一步提质升级，可能会对劳动力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要求，而发展较差的企业与基地可能带贫能力与自我发

展能力相对较差，在市场风险的冲击下，也可能会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进而也可能导致这一部分低水平贫困劳动力的失业。 

3.3 产业扶贫与就业扶贫部门间协同度不够 

从扶贫工作整体性角度出发，产业扶贫与就业扶贫看似是两条脱贫路径，但在实际落实与政策执行过程中，二者也相互交

织、相辅相成。产业扶贫可以促进当地产业发展从而提升当地产业可容纳的就业数量，而当地就业数量的提升反过来又促进了

当地扶贫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但目前，就业扶贫的主要工作由人社部门与扶贫办负责，其他部门参与较少，协同度也尚有欠缺。

各部门制定各自的发展规划与要求，并通过独立渠道划拨资金等资源，并加以资金使用的附加条件，再由县里统一整合。但由

于资金使用的要求与条件，县级政府进行资源整合的能力非常弱，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同时，产业扶贫与就业扶贫项目可能存

在重复。就近就业扶贫车间与村级产业发展基地可能实际上是一个项目，扶贫就业基地可能同时也是当地的扶贫产业龙头企业，

由于不同部门的统计口径不同，同一个实际项目可能变为不同的政策执行结果，一方面不利于扶贫政策实施的评估考核，另一

方面也不利于扶贫工作的监管。 

4 湖南省就业扶贫问题应对建议 

4.1 针对性聚焦薄弱区域，强化本地就业岗位开发 

一是加大对于就业扶贫典型地区发展经验与模式的推广力度。对于具有普适性、有效性的发展模式，应从省级层面出台对

应政策，推动各地就业扶贫逐步完善。二是进一步加大对于就业扶贫工作开展较为薄弱区域的投入力度，在省内进行较发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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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与贫困地区的相互对接帮扶。三是借助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加大承接产业转移的招商引资力度。结合“扶贫

产业园”建设，做大发展型扶贫产业规模，增强本地就近就业的吸纳能力。四是在就业扶贫考核内容中加大对就近就业考核比

重，以考核为指挥棒引导本地就业帮扶。同时缓解“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社会问题，对接乡村振兴提

供人力支撑。 

4.2 健全贫困人口就业保障机制，确保贫困人口就业可持续 

政府应逐步推进其就业政策“服务转向”，减弱政策干预强度，建立长效的贫困人口就业保障机制。一是进一步开展针对

性培训，积极与企业、劳动力培训机构对接，确保劳动力人力资本能满足企业需求，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培训保障。二是进一步

完善就业信息平台建设。确保贫困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中能够及时接收最新就业信息与帮扶政策，在市场波动下导致暂时性失业

时，能够及时通过该渠道了解招聘信息，为贫困劳动力提供信息保障。三是建立贫困劳动力失业专项补助。为脆弱性较高、失

业风险较大的贫困劳动力提供短时间的专项失业补助，帮助其在实现再就业的过程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4.3 建立部门协同机制，统筹产业扶贫与就业扶贫相关举措 

不同扶贫路径最终都要落实到“大扶贫”的格局中，扶贫的最终目的要落实到贫困人口和贫困区域的发展上。所以就业扶

贫与其他扶贫方式本质上是协同统一的。一是通过省级统筹整合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投入。省级多部门间应建立长效协同投入

机制，形成“省级多部门统筹—县级合力聚焦—资源项目集中”的发展机制，减少基层政府产业扶贫运作负担。二是通过多部

门协同促产业扶贫与就业扶贫有机结合。加强不同扶贫方式路径的有效对接，形成以产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产业的良好发

展势态，构建“产业+就业”的良好发展循环。一方面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实现贫困人口的就近就业问题，有效解决“留守儿

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以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产业的进一步扩张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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